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编制建议 

 

说明：1.本文件仅供参考。项目业主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、中介服

务的行业管理规定和项目实际情况拟定采购需求。 

2.项目业主应详细列出采购需求的各项内容，使中介服务机构全

面、准确理解采购需求、计算投报价格和提出响应方案。 

3.本文件仅适用于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“方案择优选取”方

式。 

 类别 建议 

1 名称 

东莞市寮步镇国库支付中心（东莞市寮步镇

财政投资审核中心、东莞市寮步镇资产管理

中心）、寮步镇富竹山-石步片区城中村改

造项目地块清表项目预算编制采购需求书 

2 项目业主情况 

项目业主名称：东莞市寮步镇国库支付中心

（东莞市寮步镇财政投资审核中心、东莞市

寮步镇资产管理中心）；地址：东莞市寮步

镇勤政路 1号；联系电话：83328283；联系

人：尹工。 

3 中介服务名称 
寮步镇富竹山-石步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地

块清表项目预算编制 

4 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 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（承诺制）。资质

要求应当以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为准。 

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（无）。 

3.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的其他要求（无）。 

5 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 

1.项目基本情况:寮步镇富竹山-石步片区

城中村改造项目地块清表项目预算编制（即

对本项目进行预算编制）。 

2.工程造价咨询内容：即对本项目进行预算

编制，并出具预算编制成果文件。 

3.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：依据施工图

编制工程量清单、编制招标控制价、出具造

价成果文件等相关服务。 

6 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 

1.提供服务的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

日。 

2.提供服务的地点：在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

所提供服务。 

7 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 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 

2.报价方式：报下浮率。 

3.计价标准：按粤价函【2011】742 号文《广

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项目和收

费标准表》、东莞市财政局收费说明及行业

折扣。 

8 服务时间 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

目服务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自合同生效之日



起开始计算。 

9 验收 
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 

2.验收程序：双方共同验收。 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 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验收不合格的判

定标准、验收不合格的处理（整改、重新制

作、支付违约金）。 

10 结算方式 

一次性付款——出具成果文件并验收合格

后，向委托人提出请款申请；咨询人申请次

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并按有关规定

办理咨询费付款手续。 

11 违约责任 

1、委托人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

约定的义务，如有违反则应当承担违约责

任，赔偿给咨询人造成的损失。 

2、咨询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

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，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

部分履行，咨询人应承担责任。 

3、委托人及咨询人在其责任期内如果失职，

同意按以下办法承担因各自责任而造成的

经济损失。 

（1）在履约期内，如属委托人原因导致解

除/终止协议，委托人向咨询人支付 30%的咨



询服务费作为违约金；如属咨询人原因导致

解除/终止协议，咨询人向委托人支付 60%

的咨询服务费用作为违约金且无论咨询人

是否发生相关工作量，本合同项下咨询服务

费用均不予支付且咨询人应全额退还已收

取款项。 

（2）若委托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，每逾

期一天，委托人应按应付而未付咨询服务酬

金的 2%支付滞纳金，但因办理财政性资金支

付程序引起的延误除外。 

（3）咨询人逾期不能提交成果报告的，每

逾期一天，咨询人应按协议咨询服务费用的

2%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。 

（4）若咨询人逾期 10 天不能提交成果报告

的，委托人有权选择解除/终止合同，并不

支付全部咨询服务费，且可要求按本条第

（1）项约定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。如由此

给委托人造成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为本

合同履行而发生的支出、诉讼费/仲裁费、

财产保全费、财产保全担保费、公证费、评

估费、鉴定费、拍卖费、查询费、律师费、

差旅费、调查取证费、财务费用、向第三人



支付的赔偿款/违约金/费用、向政府部门支

付的罚款等的，咨询人应当予以赔偿。 

（5）咨询人提供服务过程中损坏、丢失委

托人提交的文件资料，应负责恢复原状并应

赔偿委托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。 

（6）咨询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之保密义务、

擅自向第三方泄露委托人商业秘密或者违

反本合同约定之知识产权条款的，应按咨询

服务酬金总额的 2%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，该

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委托人损失的，应继续赔

偿委托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。 

（7）委托人有权自应付而未付款项中直接

抵扣咨询人应付之违约金、赔偿款等，并视

为已足额付款。 

4、双方同意由委托人委托镇财政局根据实

际情况计算主观差错率。主观差错率是指工

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主观原因而造成的差

错金额与最后定案金额对比计算的差错率。 

以下情况属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主观原

因造成的差错： 

（1）图纸或签证资料不清晰或互相矛盾的

地方未经核实，以暂估工程量或签证工程量



或送审工程量计算而引起的偏差。 

（2）错套定额或计费程序错误。 

（3）重复计价，如：多计招标文件和合同

约定包干的项目、重复计算工程量清单或定

额子目包含的工作内容或项目、多计重复的

签证、变更工程等。 

（4）工程清单中出现工程量计算错误、虚

列项目、漏项漏量。 

（5）材料价格未按招标文件、合同要求计

价或未通过询价而自行估价引起的偏差超 

过材料价格 5%。 

（6）无定额可套且未对工艺进行核实而自

行估价导致的工程造价偏差超过该单位工

程造价 10%或超过本次编审总造价的 2%。 

（7）已计算签证或变更增加工程，但未扣

减对应的减少工程（无论须扣减的对应减少

工程有无签证）。 

（8）编审资料与实际施工不符，且现场查

勘明显可以发现的减少工程项目而未扣减

的。 

（9）其它计算错误，如：点错小数点、汇

总错误等。 



如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对主观差错率的计算

有争议，可向东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申

请复核。 

造价咨询服务机构的编审结果出现主观差

错，由委托人书面通知镇财政局并由其根据

其主观差错率（以下简称差错率）的大小作

如下处理： 

（1）概算、预算（含最高报价值、招标工

程量清单）及进度款： 

1．差错率在 1%一 3%以内的，如非故意行为

造成的，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应向委托人提出

书面整改措施，否则，扣除咨询服务酬金的

20%。 

2.3%<差错率≤5%，扣除咨询服务酬金的

20%。 

3.5%<差错率≤8%，扣除咨询服务酬金的

50%。 

4.差错率>8%，扣除咨询服务酬金的 100%。 

12 
补充合同和 

解决争议方式 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

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 

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 

13 备注 

1.对有关服务业主已经拟定“合同范本”，

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

“合同范本”。 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

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

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

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

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）。  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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